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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宜大學諮商暨健康中心兼任輔導教師聘任辦法 

 

民國 113 年 03 月 20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為健全諮商暨健康中心(以下稱中心)兼任輔導教師之聘任制度，以提升

本校輔導功能及服務品質，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兼任輔導教師之聘任，除相關法令另有規定外，依本辦法之規定。 

第三條 兼任輔導教師之聘任需精神醫學、臨床心理、諮商心理、輔導、社工相

關系所畢業，經中華民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或相當高等考

試之特種考試及格取得專業證照者。 

第四條 有下列情事之一者，不得聘任： 

    一、曾因業務上有關之故意犯罪行為，經有罪判決確定者。 

    二、專業證照經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處分者。 

    三、經合格醫師證明罹患精神疾病或身心狀況違常者。 

第五條 兼任輔導教師以一學年一聘為原則，經校長核定後任用之。 

第六條 兼任輔導教師之聘任，採公開甄選，審查方式以書審或面試進行；聘任

期滿，發給服務證明書。 

第七條 兼任輔導教師比照助理教授職級給予報酬，每週值班乙次，每次四小時

為原則。具精神專科醫師資格者得比照「靜宜大學講座鐘點費支用要點」

之外聘講座鐘點給予報酬，每週值班乙次，每次三小時為原則。兼任輔

導教師每週實際值班時數，得視中心派案需求，並經中心主任評估後，

報請校長核定增減值班時數。 

第八條 兼任輔導教師聘任期間，須接受中心主任工作上的督導，並遵守本校有 

關規定，如有違反，得隨時解聘，並不給予值班鐘點費及發給服務證明

書。 

第九條 兼任輔導教師聘任期間，若因不可抗拒之因素須提前離職，將不開立服

務證明，值班鐘點費則依實際值班時數核發。 

第十條 兼任輔導教師聘任期間，得依本校有關規定享有下列權益： 

    一、車輛通行證之申辦。 

    二、衛生保健醫療之服務。 

    三、圖書館、資訊處及體育場所等公共設施之使用。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校長公告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民國 95 年 5 月 3 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103 年 10 月 01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8 年 09 月 18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